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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1.下載簡章、報名表 114年 1月 15日至 114年 3月 14日 

2.報名 

向各招生學校報名繳件 

(臺北市、新北市除外) 

114年 3月 10日至 114年 3月 14日 

(報名繳件時間請參閱各校簡章) 

※報名臺北市

招生學校 

第一階段 

網路填寫報名資料 

114年 3月 3日上午 9時至 

114年 3月 11日下午 4時止 

(https://114special.slhs.tp.edu.tw) 

第二階段 

現場審件 

*個別報名：非應屆畢業生及非

基北區畢業生 

*地點:各招生學校 

114年 3月 10日至 114年 3月 14日 

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1時至 4時 

*集體報名：基北區應屆畢業生 

*地點：士林高商 

114年 3月 12日及 114年 3月 13日 

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1時至 4時 

※報名新北市

招生學校 

第一階段 

填寫報名 

*書面審查報名考生至新北市

特招委員會網站，輸入報名基

本資料、選填報考學校及科

別。(未輸入相關資料之考生，

則無法進行書面審查報名) 

114年 2月 17日上午 8時至 

114年 3月 7日中午 12時止 

(https:// www.tsvs.ntpc.edu.tw/) 

第二階段 

報名收件 

*集體報名：國中集體報名送件 

*地點:淡水商工 

114年 3月 13日至 114年 3月 14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個別報名：非應屆畢（結）業生

及其他個別報名表件送件 

*地點:淡水商工 

114年 3月 14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術科測驗（含面試）日期 114年 4月 12日、114年 4月 13日 

4.公布術科測驗成績 114年 5月 19日上午 9時 

5.術科測驗成績複查 114年 5月 20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止 

6.公告放榜、撕榜（依各校需求） 114年 6月 13日上午 9時 

7.報到 114年 6月 16日上午 9時至 12時 

8.申訴截止 114年 6月 16日下午 5時前 

9.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及遞補

截止 

114年 6月 17日 

上午 11時前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下午 5時前遞補截止 

10.各校續招簡章公告 114年 7月 9日起 

 

※注意事項： 

一、報名時間請以各校簡章為準，新北市重要日程表，請詳見 p.351。 

二、相關資訊查詢：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網站(https://shs.k12ea.gov.tw/site/special)。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壹、依據

一、總統110年5月26日華總一義字第11000049231號令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教育部110年6月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69751B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

招生辦法」。 

三、教育部112年12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171643A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行事項」。 

貳、甄選入學對象及方式

一、甄選對象 

(一)國民中學畢業生(含應屆、非應屆、具同等學力資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或符合「特殊

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之規定者。 

(二)就讀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學生。

二、甄選方式 

參與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之學校，其甄選方式得包括： 

(一)各校應依特色課程發展就實作、實驗、表演等項目，選擇辦理術科測驗，並得視需要辦理

書面審查或面試，但不得加考任何學科紙筆測驗。

(二)各校得參採114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為錄取門檻。

參、辦理方式及作業程序 

一、報名手續 

(一)符合甄選入學對象及甄選條件之學生，依其志願並經家長同意後向各招生學校集體或個

別報名(依各校規定方式辦理)。 

(二)每一學生限擇一就學區之校(群、科、班)報名。

(三)報名：請詳閱各校簡章，依該校簡章辦理。

(四)報名地點：各招生學校。

(五)收費：請詳閱各校簡章。

1、低收入戶子女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領失業給付者，報名費全部減免；中低收入戶子

女，報名費減免60%。 

2、低收、中低收入戶子女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及戶口名簿影本。 

3、直系血親尊親屬支領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再］認定、

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

準)。 

(六)報名時檢具下列表件：

1、報名表(附表一)，請填妥學生自填部分並自行貼妥2吋相片一張，背面註明就讀國中、

班級、姓名。

2、備審用之證明文件，如各校簡章中所列檢附項目。

3、以同等學力報名者應檢附6學期成績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或學力鑑定及格證書，或

技術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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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應依各招生學校之規定，於報名時繳交足資證明之文件正本或影印本(影印本由國

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5、若需申請身心障礙、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請詳閱應考服務申請表(附

表A)之「應考服務申請注意事項」，並備妥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依注意事項說明

規定辦理。 

 (七)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申請退還報名費，報名表件不得要求退還、修改、補件或抽換。 

三、招生名額：請詳閱各校簡章。 

四、甄選事宜 

(一)術科測驗時間：114年4月12日(星期六)、13日(星期日)舉行術科測驗，由各校自行辦理，

同一就學區以同一日辦理為原則。 

(二)甄選項目及錄取標準：請詳閱各校簡章。 

五、術科測驗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成績公告時間：114年5月19日(星期一)上午9時。 

(二)成績複查時間：114年5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 

(三)報名學生或家長對術科測驗成績公告有疑義時，由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術科測

驗成績複查申請書」(附表二)親自向各招生學校辦理，不受理郵寄或傳真申請。 

(四)複查時繳交複查費50元及貼足限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五)複查結果於114年5月23日(星期五)前書面回覆。 

六、錄取公告 

(一)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星期五)上午9時由各招生學校自行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放榜

方式請詳閱各校簡章。 

(二)倘甄選總成績經各項同分比序後仍有同分超額情形時，得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增加名額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等規定。 

(三)各招生學校得提列備取名額。 

七、報到入學 

(一)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12時。 

(二)錄取學生依各校所定之時間，持「錄取報到切結書」(附表三)及各校所規定之相關證明文

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同等學歷證明正本)及相關表件前往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

放棄錄取資格。 

(三)若同時獲其他入學管道錄取之學生，僅能擇一校報到，若同時報到者則取消其錄取資格。 

(四)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於114年6月17日(星期二)上午

11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四)，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

辦理放棄錄取，方得報名其他入學管道；未依規定放棄錄取資格之學生，不得再行報名參

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五)各招生學校於114年6月17日(星期二)下午5時前，將錄取新生報到名冊回報「114學年度高

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委員會(國立臺南海事)」彙整。 

(六)報名學生如經發現其不符報名資格，或報名資料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取消

其報名資格；已錄取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學。 

八、申訴 

(一)受理時間：114年6月16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 

(二)報名學生個人及家長若有疑義事項，由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申訴書」(附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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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向各招生學校招生委員會辦理。 

(三)申訴結果於114年6月17日(星期二)前書面回覆，如符合錄取標準，增額錄取。 

(四)倘學生對招生學校之招生委員會所作申訴審議決定不服，得向所在就學區或隸屬之主管

機關依法成立之甄選入學委員會提出申訴；惟若學生仍對其之申訴審議決定不服，亦得再

向全國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委員會(國立臺南海事)提出申訴。 

肆、特殊身分學生成績及名額處理 

一、特殊身分學生應優先採計其原始成績，若原始成績達一般生錄取標準者不占外加名額。 

二、原住民生、身心障礙生、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女、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僑生、蒙藏

生、退伍軍人，其入學方式加分優待標準及應繳證明文件，請參閱附錄一。 

伍、各校續招簡章公告：114年7月9日(星期三)起。 

錄取學生報到後若有缺額，各招生學校得辦理續招，簡章請洽各招生學校及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甄選入學宣導網(https://shs.k12ea.gov.tw/site/special)。  

陸、其它注意事項： 

一、招生學校對於學生個人資料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如下： 

(一)學生報名本招生入學，即同意招生學校因作業需要，經由「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

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委員會」網路傳遞取得考生之基本資料與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資料，

作為招生學校之學生身分認定、成績核定作業運用。 

(二)招生學校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料之蒐集，係為學生成績核定、資料整理、登記及報到作

業等招生作業之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料統計及學生至各招生學校報到註冊作業使用，

考生資料蒐集之範圍以招生學校報名資料所列各項內容及由「114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

務會」所轉入之考生身分基本資料、國中教育會考測驗成績資料為限。 

(三)招生學校蒐集之學生資料，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業後，

即同意各招生學校及教育部進行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四)學生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行使之權利，將不因報名作業而拋棄或

限制，惟考量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完成報

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欄填寫不全者，一律不

予採認，所繳報名或術科測驗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若學生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

個人資料，招生學校將無法進行該學生之甄選、錄取等相關作業，請特別注意。 

(五)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招生學校對於學生個人資料蒐集類別、使用範圍、方式、目

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招生學校對於學生個人資料進行蒐集。 

二、建議有下列情形者，請慎選報名入學之科別： 

(一)報名電子、控制、資訊、冷凍空調、電機、化工、汽車、輪機、航海、漁業、圖文傳播、

美工、廣告設計、畜產保健、美容、服裝、流行服飾、室內設計、觀光事業、多媒體設計、

多媒體動畫等科，請審慎考量實務操作上之色彩辨識需求。 

(二)報名機械、模具、電機、板金、冷凍空調、鑄造、汽車、建築、農業機械、配管、土木測

量、生物產業機電、觀光事業、照顧服務、幼兒保育、美容、表演藝術等科，請審慎考量

實務操作上之肢體動作需求。 

三、產業特殊需求類科相關規定如下： 

(一) 辦理科別： 

1、機械群：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及配管科。 

2、動力機械群：重機科、農業機械科及軌道車輛科。 

3、化工群：紡織科及染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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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計群：家具木工科及陶瓷工程科。 

5、土木與建築群：土木科及空間測繪科。 

6、農業群：農場經營科、野生動物保育科、畜產保健科、森林科、園藝科及造園科。 

7、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8、海事群：航海科及輪機科。 

9、水產群：漁業科及水產養殖科。 

10、商業與管理群：航運管理科。 

11、家政群：照顧服務科。 

(二) 產業特殊需求類科學生補助原則 

補助具中華民國國籍，就讀產業特殊需求類科學生三年之學費及雜費。不包括代收代付

費(使用費)、代辦費及其他法規規定得收取之費用，餘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高級中等學校產業特殊需求類科要點」辦理。 

四、甄選項目訂有「資料(書面)審查」者，考生應於繳交資料時確保其資料內容與來源是否涉及

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簡稱生成式 AI)產出結果；倘有使用或引用生成式 AI 產出內

容之事實，應誠信明確標註出其使用或引用之內容及其資料來源出處，以避免涉及抄襲或違

反相關法律規範；倘未註明內容出處或註明不當且情節重大者，將依簡章規定及相關法律規

範處理。 

柒、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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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機械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0 1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配合政府規劃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與培育自動化發展人才需要，投入規劃相關機械課程及充實

設備，建置數值控制機械工場，氣壓實習教室，創客實驗教室等先進設備，給予學生有別於傳統

機械的新知。 

二、配合 108 課綱多元選修精神，發展出機械科特色課程(智慧機械)。課程規劃除部定課程外，訓練實

務技術並落實證照檢定：氣壓、車床、機械加工丙級，並與鄰近科技大學結盟，師資、設備的資

源共享，輔導進階之氣壓乙級與 CNC 銑床乙級，培養學生具備自動控制與智慧加工相關技術與能

力，並能與業界無縫接軌。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招生網頁) 

(一)幾何邏輯判斷(60%)。 

(二)幾何與坐標系辨識(4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幾何邏輯判斷成績。2、幾何與坐標系辨識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

監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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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汽車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30 1 1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因應當今節能減碳趨勢，本科特別加強油電混合車及電動車相關知識及技能，完整介紹國際發展

趨勢、綠能動力系統型式、作用原理及優缺點，強化學生在相關綠能動力的維修能力。 

二、 符合車用電子科技化發展方向，開設「車聯網應用」及「汽車電子應用」等課程，並結合鄰近科

大策略聯盟，培養科技新知能力及創新發明能力，接軌國際車廠科技發展新趨勢。 

三、 輔導學生考取汽車修護乙、丙級證照並聘請業界專業人士到校協同教學，引進最新業界發展技術，

培養優異的汽、機車專業修護人才。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招生網頁) 

(一)工件組裝(80%)。 

(二)手工具名稱認識(2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工件組裝成績。2、手工具名稱認識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

監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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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電子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1 0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培育專業「自動控制與機器人應用」人才為宗旨，課程除部定課程外，致力於透過「可程式邏輯

設計實習」、「程式設計實習」學習程式語言，並學習如何控制硬體I/O電路，結合軟、硬體有系

統的學習自動化晶片控制技能。 

二、透過「嵌入式系統實習」、「輪型機器人實習」、「智慧機器人實習」、「手持裝置修護實習」、

「介面電路控制實習」、「智慧居家監控實習」等六大課程及相關輔導課程的規畫與學習，掌握

「自動控制與機器人應用」關鍵技能。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招生網頁) 

(一)基礎焊接實務(70%)。 

(二)工具及元件辨識(3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基礎焊接實務成績。2、工具及元件辨識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

監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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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商業經營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1 0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培育以人文素養為基本核心，以商業專業為知識核心、門市經營為發展軸心、行銷能力為訓練重

心，具門市服務與行銷企劃專業之人才。 

二、強化學生記帳實務、電商行銷及財務報表分析等能力與興趣，培育商業能力與網路應用之人才。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招生網頁) 

(一)生活購物基本技能(50%)。 

(二)門市點鈔基礎實作(5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生活購物基本技能成績。2、門市點鈔基礎實作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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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資料處理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0 0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雲端網路運用已成為主流，因行動裝置普及使得網路應用更加廣泛，在商業運用中雲端網路銷售

已佔有極大的比重，本科以APP程式設計課程，配合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讓學生熟悉網路與雲

端資源應用，並了解網路禮儀及法律規範等知識。 

二、進階的雲端網路操作與維護、網路應用程式設計與雲端產品上下架維護、產品DM編輯，讓學生能

實際操作，作為踏入社會前的模擬，以達學用合一目標。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招生網頁) 

(一)文書處理技能(50%)。 

(二)資訊實作(5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文書處理技能成績。2、資訊實作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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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廣告設計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0 0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培育平面視覺設計、插畫與文創商品設計人才為宗旨，教授設計與造形技術相關領域知識，並結

合校內外文藝活動及設計競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動力。 

二、發展多元化的設計領域課程，由基本設計、繪畫、製圖能力為基本訓練，延伸至設計理論與應用

課程，包括創意插畫、電腦向量繪圖、文創商品設計、包裝設計、數位印刷設計、數位攝影實習、

書刊設計實務等課程，使學生具備視覺設計與商品包裝的專業能力。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招生網頁) 

採「創意發想」術科測驗，使用16開模造紙，滿分100分。 

評分項目包含：1、手繪技巧40%。2、創意度40%。3、構圖及完成度2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手繪技巧成績。2、創意度成績。3、構圖及完成度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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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觀光事業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0 1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除部定專業與實習科目外，高一排定領團實務、餐飲服務技術等課程，高二排定旅遊實務、導覽

解說實務、飲料實務等課程，高三著重相關產業實務課程並採多元選修。 

二、 輔導學生考取餐飲服務丙級，飲料實務丙、乙級、日本語N5能力測驗等相關證照。 

三、課程兼具理論與實作，採取領域模式，提升學生創新思考能力，結合產官學資源教學，培育理論

與實務並重的觀光旅遊達人。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招生網頁) 

(一)導覽解說實作(80%)： 

限時5分鐘，由校方準備五套解說簡報抽一題，進行景點導覽解說實作。模擬領團人員導覽解

說，有關景點歷史、特色、生態、文化、美食、鄰近景點等。評分標準：解說內容正確與完整

性、口語表達能力、解說儀態與肢體動作。 

(二)地方景點認識(20%)： 

勾選(單選)圖示正確之景點名稱。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導覽解說實作成績。2、地方景點認識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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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餐飲管理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30 0 1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除部定專業與實習科目外，高一排定中餐烹調實習、餐飲實務等課程，高二排定烘焙實務、西餐

烹調實習、地方美食實務等課程，高三著重相關產業實務課程並採多元選修。 

二、 輔導學生考取中餐烹飪丙、乙級，烘焙丙、乙級，飲料丙級等相關證照。 

三、課程兼具理論與實作，採取領域模式，提升學生創新思考能力，結合產、官、學資源教學，培育

理論與實務並重的餐飲職場達人。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招生網頁) 

(一)刀工測驗(75%)： 

包含切絲、切菱形片、切條。評分標準：尺寸、重量、時間、耗損率。 

(二)食材辨識(25%)： 

勾選(單選)圖示正確之食材名稱。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刀工測驗成績。2、食材辨識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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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多媒體設計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20 1 1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培育數位動漫與影音創作人才為宗旨，教授設計藝術與數位動漫、媒體影音、微電影等相關領域

知識，並結合校內外展覽活動及設計競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動力。 

二、充實多媒體設計相關基礎能力，規劃微電影實作、動畫製作、商業攝影、網頁設計、數位插畫等

課程，並安排多元學習課程，開設創意影音與漫畫社團，提升影片拍攝、角色設計、場景美術設

計等專業能力。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生網頁) 

採「角色設計」術科測驗，使用16開模造紙，滿分100分。 

評分項目包含：1、手繪技巧40%。2、角色型態40%。3、完整度2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手繪技巧成績。2、角色型態成績。3、完整度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160



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應用英語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0 0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培育專業商務英文人才為宗旨，課程除了語言本位之聽、說、讀、寫之訓練外，亦著力於GEPT、

TOEIC、PVQC（專業英文詞彙）及國貿業務…等英語、商業能力證照的取得。 

二、設計豐富多元之商務課程，包括：職場英文閱讀、時事英文閱讀、商務英語會話、英語演講、創

意英文寫作、企業管理、創意行銷與企劃…等，使學生具備國際商務觀，以提升日後職場競爭力。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生網頁) 

(一)生活英語問答(60%)。 

(二)英語漫畫排序(4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生活英語問答成績。2、英語漫畫排序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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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應用日語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0 0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培育專業日文人才為宗旨，課程除了語言本位之聽、說、讀、寫之訓練外，亦著力於JLPT、

PVQC(專業日文詞彙)、中/英打字證照及全民英檢…等日/英語、電腦證照的取得。 

二、扎實豐富多元之日語課程，包括：日語簡易讀本閱讀、日語繪本與歌謠、商務日語溝通、日語

演講、創意日文寫作、企業管理、創意行銷與企劃…等，使學生具備日語能力並培養國際觀，

以提升日後職場競爭力。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生網頁) 

(一)日本常識問答(50%)。 

(二)基礎日語能力測驗(5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日本常識問答成績。2、基礎日語能力測驗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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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 1 1 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代碼 061314 

校址 (41258)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 號 電話 (04)2406-3936 

網址 https://www.ctas.tc.edu.tw 傳真 (04)2407-1400 

招生群科班別 室內設計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4年3月10日至3月14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4年5月19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4年5月20日 

放榜日期：114年6月13日 

報到日期：114年6月16日 

申訴日期：114年6月16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4年6月17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15 1 0 

報名費 200 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群
科
班
發
展
特
色 

一、培育室內設計與建築空間裝修之人才為宗旨，教授空間規劃與室內設計製圖等技術相關領域知

識，並結合校內外業界參訪及設計競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動力。 

二、發展多面向的空間設計領域課程，由基本設計、繪畫、製圖能力為基本訓練，延伸至設計實作與

應用課程，包括材料認識與應用、室內透視圖、模型製作、展示設計、電腦3D繪圖及電腦輔助

設計等課程，使學生具備室內設計與製圖實作的專業能力。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生網頁) 

採「空間規劃」術科測驗，使用模型積木組合，滿分100分。 

評分項目包含：(一)空間規劃40%。(二)實用搭配40%。(三)細節及完整度2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4年5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成績，非最終錄取名單。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空間規劃成績。2、實用搭配成績。3、細節及完整度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4年6月13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s://www.ctas.tc.edu.tw)，並電話個別通知學生。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就讀學校報名，再由各

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招生組集體報名；或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持報名應繳資料

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二、 非應屆及跨就學區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規定時間114年3月10日(星期一)~3月14日(星期

五)可透過本校特色招生網頁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招生組個別報名。 

三、 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 

備
註 

一、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 

二、本校備有多線校車，涵蓋大臺中、南投市區、彰化市區以及和美、草屯、霧峰、清水、沙鹿、龍

井、大肚、新社、潭子、豐原、后里、東勢等區，提供同學上放學的便利，並為遠途學生設置五

星級宿舍(備有獨立空調、衛浴設備、洗衣設備)；學生宿舍管理嚴謹，晚自習、生活管教均有舍監

與教官輔導。 

三、術科測驗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學校將統一寄發准考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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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各種身分學生應繳證明文件表 

各種身分別 應繳證明文件 

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

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

法」之規定者 

「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核定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生 

中低收入戶生 

持有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並

應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

給付者 

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

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 

身心障礙生 

持有下列證明之一者： 

1.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2.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應

安置就學之證明文件（需為就讀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所核發）。 

原住民生 

1.報考資格之審查，本會得申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住民身分電子

查驗系統，取得當事人戶籍資料，作為辨識、審查之依據。 

2.如本會未能申請前項電子查驗系統，或原住民身分尚待查驗時，本會

得要求當事人提供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

證明文件。 

3.原住民族語認證(無者免附)。 

僑生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核發報名本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或大學

附設之五年制專科部入學之僑生身分證明函件。 

蒙藏生 

1.蒙藏委員會核發之族籍證明。 

2.蒙語或藏語甄試合格證明。 

3.戶口名簿影本。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

女 

1.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國民中學」入學函件。 

2.就讀學校成績單。 

3.僅適用於畢業當年。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

女 

1.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國民中學」入學函件。 

2.就讀學校成績單。 

退伍軍人 

1.軍官：國防部核准退伍證明文件。 

2.士官、士兵：各主管總司令部核准退伍證明文件。 

3.替代役：主管機關核准退役證明文件。 

4.因身心障礙免役或除役者：主管機關核准免役或除役證明文件。 

5.退伍日期在 114 年 8 月 29 日(含) 以前並檢具「退伍時間證明」文件

者，准以退伍軍人身分報名。 

註： 

一、 身心障礙生、原住民生、僑生、蒙藏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

及退伍軍人，若具有兩種以上特殊身分者，應自行擇一繳驗該項證明文件，審驗合格後，以該身分

為優待依據。 

二、 所繳證明文件或特殊身分資格，經審查不符各升學優待辦法規定者，由本會改列一般生進行分發，

學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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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各種特殊身分學生升學優待標準 

特殊身分別 升學優待標準 備註 

身心障礙生 

法規：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一、身心障礙生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機關

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

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身心障礙生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

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身心障礙生依總積

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

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

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原住民生 

法規：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 

一、原住民生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教育主管機

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特色招生術科甄選入學者，

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二、原住民生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

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原住民生依總積分經加

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

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

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三、原住民聚集地區、重點學校及特殊科系，得衡酌學校資源狀況、區

域特性及入學管道，依原住民學齡人口分布情形及就讀現況專案調

高比率；其調高之比率，高級中等學校，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僑生 

法規：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一、僑生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

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僑生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

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僑生依總積分經加分優待

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

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

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三、上述所定優待方式，以一次為限，並僅適用於畢業當年。 

僑生不得申

請就讀各級

補習與進修

部(學校)，及

其他僅於夜

間、例假日授

課之班別。 

蒙藏生 

法規：蒙藏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一、蒙藏學生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

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蒙藏學生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

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蒙藏學生依總積分經

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

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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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三、依本辦法升學之蒙藏學生經錄取註冊入學後再轉校(院)、轉系(科)

者，不得再享受本辦法之優待；經錄取後再重考者，亦同。 

政府派赴國

外工作人員

子女 

法規：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 

一、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

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招生名額，其加分優待規定如下： 

(一)返國就讀一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

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返國就讀超過一學年且在二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

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三)返國就讀超過二學年且在三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

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二、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

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政

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依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

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

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

之二限制。 

三、上述所定優待方式，以一次為限，並僅適用於畢業當年。 

 

境外優秀科

學技術人才

子女 

法規：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臺就學辦法 

一、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

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其加分優

待規定如下： 

(一)來臺就讀一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

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來臺就讀超過一學年且在二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

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三)來臺就讀超過二學年且在三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

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二、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其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

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依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

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

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

百分之二限制。 

 

退伍軍人 

法規：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 

一、退伍軍人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

校五年制特色招生入學，其考試成績優待如下： 

（一）在營服役期間五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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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伍後未滿一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   

二十五計算。 

2.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二十計算。 

3.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4.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二）在營服役期間四年以上未滿五年： 

1.退伍後未滿一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

二十計算。 

2.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3.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4.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五計算。 

（三）在營服役期間三年以上未滿四年： 

1.退伍後未滿一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

十五計算。 

2.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3.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五計算。 

4.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百分之三計算。 

（四）在營服役期間未滿三年，已達義務役法定役期（不含服補充兵

役、國民兵役及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滿者），且退伍後未滿三

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五計算。 

（五）在營服現役期間因下列情形不堪服役而免役或除役，領有撫卹

證明，於免役、除役後未滿五年： 

  1.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

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2.因病致身心障礙，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

五計算。 

二、替代役役男服役一年以上期滿，或服役期間因公或因病致身心障礙

而免役或除役領有撫卹證明者，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得依替代

役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準用前項第二款第四目、第五

目規定辦理。 

三、退伍軍人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

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退伍軍人依總積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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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

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

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五、已依上述規定加分優待錄取之學生，無論已否註冊入學，均不得再

享受本辦法之優待。 

●特殊身分學生分發原則：特殊身分學生先以原始總分與一般生比序，未錄取時再依總分經加分優待

後與該特殊身分學生進行比序；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一般生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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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114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報名表(範例) 

甄選學校  
國中教育會考 

准考證號碼 
 考  生  勿  填  

甄選群科班  
考生編號 

（准考證號碼） 學校填寫，考生勿填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黏貼二吋 

半身脫帽 

照片一張 

(背面須註明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肆/畢業 

學校 

縣/市          國中 畢業學校電話 (  ) 

□應屆畢業生：三年   班  □畢業生  □同等學力 

報名身分 

□一般生 

□身障生(檢附證明文件) 

□原住民(檢附證明文件) 

□其他：              (檢附證明文件) 

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實貼)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年月日請影印清楚 

註：無身分證者，亦可用健保 IC 卡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代替 

 

收費標準 

□低收入戶子女：報名費全免 

(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及「戶口名

簿影印本」)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領失業給付：報名費全免 

(檢附「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

付收據」或「再認定收執聯」及「戶口名簿影印

本」) 

□中低收入戶：報名費減免 60% 

(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及「戶口

名簿影印本」) 

家長(或監護

人)簽名 
 關係  

住家電話  行動電話  

通訊地址 
□□□ 

(請寫郵遞區號) 

註：1、本人已閱讀簡章內容，並同意遵守測驗簡章內之各項規定。 

2、本人向各招生單位報名時，即同意該主辦單位得向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

展中心申請使用本人資料及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考生簽名                   (考生須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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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14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成績複查申請書 

學生姓名  
考生編號 

（准考證號碼） 
 

申請學校 

群科班別 
 學校 科(群、班) 

申請複查日期 114年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說明：  

1、由報名學生或家長於114年5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填寫「複查申請書」親自向甄選入學招

生學校辦理，不受理郵寄或傳真申請。 

2、複查時繳交複查費新臺幣50元整及回郵信封（貼足限時郵票）。 

 

 

 

114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成績查覆表 

學生姓名 
 考生編號 

（准考證號碼） 

 

複查結果 

回覆事項 

經複查後原成績無誤。 

經複查後成績修正為                    

回覆日期 中華民國 114 年   月   日 回 覆 單 位  

 

 

 

 

114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成績複查申請手續 

繳費收據 

茲收到                 君 

申請術科成績複查手續費新臺幣 50 元整暨回郵信封乙只。 

承辦單位：                              承辦人： 

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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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14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錄取報到切結書 

本人___________報名參加「114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甄選入學」並獲錄取___________學校＿＿＿科（群、班）。 

□本人已至貴校完成錄取報到手續。 

□本人已了解若未依規定時間內(114年6月17日上午11時前)至貴校辦

理聲明放棄錄取資格手續，則不得再參加本年度之其他入學管道招

生。 

此致 

錄取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 

（或監護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日）                  （行動電話） 

學生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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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4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招生 

已報到學生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聯 錄取學校存查聯 

 

 

114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招生 

已報到學生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聯 學生存查聯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錄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錄取學校全銜) ________________(錄取群/科/班別)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日期：114 年     月     日 

錄取高級中等學校 

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錄取學生欲放棄錄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學生、家長雙方(或監護人)親自簽章後，於 114

年 6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前，由學生或家長親自送至錄取學校辦理。 

二、錄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聯撕下由學校存查，第二聯由學生領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參加本學年度其他入學管道。 

四、聲明放棄錄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不得以任何理由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錄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錄取學校全銜) ________________(錄取群/科/班別)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日期：114 年     月     日 

錄取高級中等學校 

教務處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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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14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身心障礙、 

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第 1/2 頁) 

 

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讀學校 
                 縣(市)                               國中 

申請學校群/科/班別 
               學校                    科(群、班) 

緊急聯絡人 

姓

名 
 市內電話 (    ) 

關

係 
 行動電話  

身分證明文件 

(擇一勾選， 

附於本表後)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本 

□縣市鑑輔會證明影本 

□重大傷病證明核定通知函影本 

□衛生福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正本 

□孕婦健康手冊 

其他審查輔助 

證明文件 

(附於本表後)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特推會）會議紀錄正本或影本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正本或影本 

□在校學習/輔導紀錄正本或影本 

□其他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說明文件項目)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時間調整 
□提早 5 分鐘入試場準備 

□延長術科測驗時間 20 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文字放大 □提供放大後試題本(卷)、答案本(卷)、測驗說明等相關文字書面資料。 

試場安排 
□安排在一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應試。 

□安排特殊試場。 

其他服務 
□需求：                                                   (註 1) 

考生 

簽名或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就讀學校導師或特教 

老師或輔導老師簽名 

（非應屆畢業生此欄無需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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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14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身心障礙、 

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第 2/2 頁) 
––––––––––––––––––––––––––––––––––––––––––––––––– 

  【 以  下  粗  框  內  區  域  ，  考  生  免  填 】 

★應考服務申請注意事項： 

一、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 

(一)適用對象：領有身心障礙證明者、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 

    生者、其他因重大傷病嚴重影響應試者或因懷孕需申請應考服務者。 

(二)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懷孕考生若於考試期間需要相關應考服務，應於報名期間繳交「身心障礙、重 

    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本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上述相關證明文件包含「身分證明文件」及「審查輔助證明文件」兩類。為適切審查，「身分證明文 

    件」須至少擇一繳驗；且影印本皆須由國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由考生親自     

    簽名，請務必齊備。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鑑輔會證明影本、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重大傷病證明核定通知函影本、衛生 

   福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正本或孕婦健康手冊。 

2、「審查輔助證明文件」係指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特推會)會議紀錄、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在校輔 

   導紀錄、心理衡鑑報告、衛生福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明、孕婦健 

   康手冊或其他可協助審查之文件。 

3、前述「衛生福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可至衛生福利部網站「常用查詢」項下 

   之「醫院資訊公開專區」查詢(網址：https://mohw.gov.tw)。 

(四)審查結果通知：受理單位於收件後召開審查會議，並以書面通知考生審查結果。 

(五)應考服務審查結果申訴：若考生對於應考服務審查結果有疑義，可於 114 年 4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填妥本簡章所附之「申訴書」(附表 B)，親自至招生學校提出申訴；若有補充之證明文件，請 

    一併繳交。 

二、突發傷病或懷孕考生應考服務： 

(一)適用對象：報名後遭遇突發傷病者或報名後因懷孕需申請應考服務者。 

(二)突發傷病或懷孕考生若於考試期間需要相關應考服務，請填寫「身心障礙、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 

   應考服務申請表」(本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得於 114 年 3 月 17 日(星期一)起至考前一日(114 年 4 

   月 11 日星期五或 114 年 4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前，向招生學校繳交提出申請。 

(三)前列證明文件若因緊急事故(如考試當天早上發生意外)無法及時取得，須於考後三日內補件予招生學校。 

––––––––––––––––––––––––––––––––––––––––––––––––– 

註 1:因本入學管道係採「術科測驗」為主要甄選方式，有關考生申請應考服務，請審慎考量測驗中實務操作層

面條件，倘申請服務項目及需求未能切合或對應該報考學校群/科/班之「術科測驗」內容，恐有歉難同意

之結果，屆時仍依審查會議決議辦理。 

審查結果 
□同意 

□不同意 

審查結果說明 

 

審查單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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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  114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申訴書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之家長、監護人。 

二、受理單位：各招生學校 

三、 申請方式：若對於應考服務審查結果、試務作業及審查結果認有影響其權益者，請填寫本表，

並親自至受理單位提出申訴。 

四、注意事項 

(一) 申請者請以正楷填寫並簽名（粗框內申請者免填），否則無法受理。 

(二) 同一申訴案件以申請 1 次為限，申請者於申訴及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未做成評議前，得撤回申

訴，申訴一經撤回不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訴。 

申

訴

學

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 訊 地 址 
□□□-□□□ 

 

聯 絡 電 話  

申請學校群科班別                學校                   科(群、班)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聯絡電話  

申訴項目 

□應考服務審查結果             □試務作業及審查結果 

申訴詳細內容 

申訴請求事項及其事實、理由 

一、 請求事項： 

 

 

二、 事實： 

 

 

三、 理由：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月       日 

 

收件編號：  

 
437


	00.封面
	01.重要日程表
	02.目錄
	組合 2.pdf
	03.招生學校一覽表.pdf
	04.招生科班一覽表
	05.共同簡章
	基北區(臺北市)
	基北區-合併(複審後修改)_compressed
	01.170404基隆商工商業經營科-簡章v1.pdf
	02.311401台北市育達高中餐飲科-簡章v1
	03.311401台北市育達高中多媒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04.321399臺北市協和祐德高中汽車科-簡章v1
	05.331302金甌女中商業經營科-簡章v1
	06.331302金甌女中觀光事業科-簡章v1
	07.331302金甌女中多媒體設計科-簡章v1
	08.331302金甌女中應用英語科-簡章v1
	09.331302金甌女中應用日語科-簡章v1
	10.331402 東方工商餐飲管理科- 簡章v1
	11.331404開平餐飲-簡章v1
	12.361401稻江高商觀光事業科-簡章v1
	13.381305景文高中-室內空間設計科-簡章v1
	14.381305景文高中-廣告設計科-簡章v1
	15.411301泰北高中美工科-簡章v1
	16.411301泰北高中廣告設計科-簡章v1
	17.411301泰北高中多媒體設計科-簡章v1
	18.411301泰北高中應用日語科-簡章v1
	19.411301泰北高中表演藝術科-簡章v1
	20.411401華岡藝校戲劇科-簡章v1
	21.411401華岡藝校舞蹈科-簡章v1
	22.411401華岡藝校表演藝術科-簡章v1
	23.413401士林高商資料處理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24.413401士林高商廣告設計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25.421404惇敍工商汽車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26.421404惇敍工商建築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桃連區
	桃連區-合併(複審後修正)_compressed
	01.030403國立北科附工農場經營科-簡章v1.pdf
	02.030403國立北科附工汽車科-簡章v1
	03.031309桃園育達高中資訊科簡章v1
	04.031309桃園育達高中資料處理科簡章v1
	05.031309桃園育達高中廣告設計科簡章v1
	06.031309桃園育達高中餐飲管理科簡章v1
	07.031309桃園育達高中應用英語科簡章v1
	08.031309桃園育達高中時尚造型科簡章v1
	09.031309桃園育達高中幼兒保育科簡章v1
	10.031310六和高級中等學校機電科-簡章v1
	11.031312治平高中資訊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2.031312治平高中電機科電機達人專班-簡章(複審後修正)
	13.031312治平高中資料處理科-簡章v1
	14.031312治平高中應用英語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5.031312治平高中應用日語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6.031312治平高中時尚造型科整體造型專班-簡章(複審後修正)
	17.031313振聲高中資訊科-簡章v1
	18.031313振聲高中廣設科-簡章v1
	19.031313振聲高中觀光科-簡章v1
	20.031313振聲高中電商科-簡章v1
	21.031313振聲高中多媒科-簡章v1
	22.031313振聲高中應英科-簡章v1
	23.031317光啟高中汽車科-簡章v1
	24.031317光啟高電機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5.031318啟英高中汽車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6.031318啟英高中資訊科-簡章v1
	27.031318啟英高中廣告設計科-簡章v1
	28.031318啟英高中餐飲管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9.031318啟英高中電子商務科-簡章v1
	30.031318啟英高中應用英語科-簡章v1
	31.031318啟英高中應用日語科-簡章v1
	32.031318啟英高中時尚造型科-簡章v1
	33.031318啟英高中表演藝術科-簡章v1
	34.031319桃園市清華高中-汽車科簡章v1
	35.031319桃園市清華高中-資訊科簡章v1
	36.031319桃園市清華高中-軌道科簡章v1
	37.031319桃園市清華高中-餐飲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38.031320新興高中機械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39.031320新興高中汽車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40.031320新興高中資訊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41.031320新興高中電子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2.031320新興高中飛機修護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3.031320新興高中國際貿易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4.031320新興高中資料處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5.031320新興高中觀光事業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6.031320新興高中電子商務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7.031320新興高中多媒體設計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8.031320新興高中應用英語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49.031320新興高中應用日語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50.031323至善高中農產行銷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51.031323至善高中家具木工科-簡章v1
	52.031323至善高中觀光事業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53.031323至善高中幼兒保育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55.031324大興高中電機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56.031324大興高中飛機修護科-簡章v1
	57.031324大興高中餐飲管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58.031324大興高中時尚造型科-簡章v1
	59.031414世紀綠能工商機械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60.031414世紀綠能工商汽車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61.031414世紀綠能工商資訊科-簡章v1
	62.031414世紀綠能工商餐飲管理科(異國料理班)-簡章(複審後修正)
	63.031414世紀綠能工商幼兒保育科-簡章v1
	64.031415方曙商工資訊科簡章v1
	65.031415方曙商工飛機修護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66.031415方曙商工照顧服務科簡章v1
	67.031421永平工商汽車科維修實務-簡章(審查後修改)
	68.031421永平工商資處科電競實務-簡章(複審後修正)
	69.031421永平工商觀光科飲調-簡章v1
	70.031421永平工商餐飲科鐵板燒料理-簡章v1
	71.031421永平工商餐飲科烘焙-簡章v1
	72.031421永平工商餐飲科國際餐飲廚藝-簡章v1
	73.031421永平工商表藝科綜藝表演-簡章v1

	竹苗區
	竹苗區-合併(複審後修正)_compressed
	01.040304關西高中家政科-簡章v1.pdf
	02.041401內思高工機械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3.041401內思高工資訊科簡章v1
	04.041401內思高工電子科簡章v1
	05.041401內思高工電機科簡章v1
	06.041401內思高工多媒體設計科簡章v1
	07.180404新竹高工板金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中投區
	中投區-合併(複審後修正)_compressed
	01.061309私立致用高中機械科-簡章v1.pdf
	02.061309私立致用高中汽車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3.061309私立致用高中資訊科-簡章v1
	05.061309私立致用高中資料處理科-簡章v1
	06.061309私立致用高中觀光事業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07.061309私立致用高中餐飲管理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08.061309私立致用高中美容科-簡章v1
	09.061309私立致用高中照顧服務科-簡章v1
	10.061310臺中市大明高級中學-美工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11.061310臺中市大明高級中學-廣告設計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12.061310臺中市大明高級中學-多媒體動畫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13.061313明道中學資訊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4.061313明道中學電子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15.061313明道中學美工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6.061313明道中學商業經營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7.061313明道中學廣告設計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8.061313明道中學觀光事業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9.061313明道中學餐飲管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0.061313明道中學應用英語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1.061314僑泰高中機械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22.061314僑泰高中汽車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23.061314僑泰高中電子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4.061314僑泰高中商業經營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5.061314僑泰高中資料處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6.061314僑泰高中廣告設計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7.061314僑泰高中觀光事業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8.061314僑泰高中餐飲管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9.061314僑泰高中多媒體設計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30.061314僑泰高中應用英語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31.061314僑泰高中應用日語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32.061314僑泰高中室內設計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33.191305新民高級中學商業經營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34.191305新民高級中學國際貿易科-簡章v1
	35.191305新民高級中學資料處理科-簡章v1
	36.191305新民高級中學觀光事業科-簡章v1
	37.191305新民高級中學電子商務科-簡章v1
	38.191305新民高級中學應用英語科-簡章v1
	39.191305新民高級中學應用日語科-簡章v1
	40.191305新民高級中學表演藝術科-簡章v1
	41.191308宜寧高中電子科-簡章v1
	42.191308宜寧高中電機科-簡章v1
	43.191308宜寧高中資料處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4.191308宜寧高中觀光事業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5.191308宜寧高中應用日語科-簡章v1
	46.191309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餐飲管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47.191309臺中市明德中學幼兒保育科學-簡章v1
	48.191309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美容科-簡章v1
	49.191314嶺東高中汽車科-簡章v1
	50.191314嶺東高中資訊科-簡章v1
	51.191314嶺東高中電子科-簡章v1
	52.191314嶺東高中建築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53.191314嶺東高中商業經營科-簡章v1
	54.191314嶺東高中廣告設計科-簡章v1
	55.191314嶺東高中觀光事業科-簡章v1
	56.191314嶺東高中多媒體設計科-簡章v1
	57.191314嶺東高中應用英語科-簡章v1
	58.193404臺中家商流行服飾科-簡章v1
	59.080307國立竹山高中-廣告設計科-簡章v1
	60.080307國立竹山高中-多媒體設計科-簡章v1
	61.080401仁愛高農農場經營科-簡章v1
	62.080401仁愛高農園藝科-簡章v1
	63.080401仁愛高農森林科-簡章v1
	64.080401仁愛高農空間測繪科-簡章v1
	65.080401仁愛高農觀光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66.080403埔里高工建築科-簡章v1
	67.080403埔里高工化工科-簡章v1

	彰化區
	彰化區-合併(複審後修改)_compressed
	01.070401彰師附工汽車科簡章v1.pdf
	02.070401彰師附工電機科簡章v1

	雲林區
	雲林區-合併(複審後修改)_compressed
	01.090401虎尾農工畜產保健科簡章v1.pdf
	02.090401虎尾農工生機科簡章v1
	03.090402西螺農工畜產保健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04.090404國立北港農工電機科-簡章v1

	嘉義區
	嘉義區-合併(複審後修改)_compressed
	01.200401華南高商美工科-簡章v1.pdf
	02.200401華南高商國際貿易科-簡章v1
	03.200401華南高商廣告設計科-簡章v1
	04.200406嘉義高商國際貿易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05.200406嘉義高商應用英語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06.200407國立嘉義家職幼保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07.200407國立嘉義家職時尚科-簡章v1
	08.201304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簡章(審查後修改)

	台南區
	臺南區-合併(複審後修正)_compressed
	01.110404_國立北門農工加工科_簡章v1.pdf
	02.110404_國立北門農工造園科_簡章v1
	03.110404_國立北門農工畜保科_簡章v1
	04.110404_國立北門農工機械科_簡章v1
	05.110404_國立北門農工電子科_簡章v1
	06.110404_國立北門農工電機科_簡章v1
	07.110404_國立北門農工土木科_簡章v1
	08.110404_國立北門農工電商科_簡章v1
	09.110405曾文家商餐飲管理科-簡章v1
	10.110406新營高工機械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11.110406新營高工資訊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12.110406新營高工模具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13.110406新營高工製圖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14.110409國立成大南工板金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15.110410曾文農工電機科-簡章v1
	16.111419陽明工商家具木工科-簡章(審查後修正，調降人數)
	17.111427育德工家飛機修護科-簡章v1
	18.111427育德工家餐飲管理科-簡章v2
	19.210309家齊高中餐飲管理科特色班簡章v1
	20.210309家齊高中流行服飾科特色班_簡章(複審後修改)
	21.210309家齊高中整體造型特色班_簡章(複審後修改)
	22.210408臺南高商國際貿易科-簡章v1
	23.210408臺南高商廣告設計科-簡章v1
	24.210408臺南高商觀光事業科-簡章v1
	25.210408臺南高商應用英語科-簡章v1
	26.210416國立臺南海事電子科-簡章v1
	27.210416國立臺南海事水產養殖科-簡章v1
	28.211301長榮高中廣告設計科-簡章v1
	29.211301長榮高中應用英語科-簡章v1
	30.211302長榮女中-餐飲管理科-簡章v1
	31.200302長榮女中-美容科-簡章v1
	32.200302長榮女中-時尚造型科-簡章v1
	33.211310台南市光華高中餐飲管理科(美食文化特色班)-簡章(放寬辦學限制，人數增加)
	34.211310台南市光華高中多媒體設計科(動漫國際特色班)-簡章(放寬辦學限制，人數增加)
	35.211310台南市光華高中幼兒保育科-簡章v1
	36.211310台南市光華高中流行服飾科-簡章v1
	37.211407南英商工汽車科-簡章v1
	38.211407南英商工餐飲管理科-簡章v1
	39.211407南英商工應用日語科-簡章v1
	40.211407南英商工電影電視科-簡章v1
	41.211407南英商工多媒體動畫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高雄區
	高雄區-合併(複審後修改)_compressed
	01.120401國立旗山農工食品加工科-簡章(審查後修改).pdf
	02.121405中山工商電機與電子群-簡章v3
	03.121405中山工商商業與管理群-簡章v1
	04.121405中山工商外語群-簡章v1
	05.121405中山工商汽車科-簡章(複審後修改)
	06.121405中山工商機電科-簡章(審查後修改)
	07.121405中山工商觀光事業科-簡章v1
	08.121405中山工商餐飲管理科-簡章v1
	09.121405中山工商幼兒保育科-簡章v1
	10.121405中山工商美容科-簡章v1
	11.521303+大榮中學+飛機修護科-簡章v1
	12.521401中華藝校音樂科-簡章v1
	13.521401中華藝校舞蹈科-簡章v1
	14.521401中華藝校美術科-簡章v1
	15.521401中華藝校影劇科-簡章v1
	16.521401中華藝校多媒體動畫科-簡章v1
	17.521401中華藝校時尚工藝科-簡章v1
	18.551301立志中學汽車科-簡章v1
	19.551301立志中學資訊科_AIoT機器人產業專班-簡章v1
	20.551301立志中學電子科-簡章v1
	21.551301立志中學電機科-簡章v1
	22.551301立志中學資料處理科_數位國際商務專班-簡章v1
	23.551301立志中學餐飲管理科_精品文創甜點師專班-簡章v1
	24.551301立志中學電競經營科_電競選手人才培育專班-簡章(複審後修改)
	25.551301立志中學美容科-簡章v1
	26.551402樹德家商商業經營科(電商行銷班)-簡章(複審後修改)
	27.551402樹德家商資料處理科(電競科技產業班)-簡章(複審後修改)
	28.551402樹德家商廣告設計科(數位動畫班)-簡章v1
	29.551402樹德家商觀光事業科(運動休閒班)-簡章v1
	30.551402樹德家商餐飲管理科(西餐廚藝班)-簡章v1
	31.581402-三信家商-餐飲管理科-簡章v1

	屏東區
	屏東區-合併(審查後修改)_compressed
	01.130401內埔農工原住民藝能科-簡章(審查後修改).pdf
	02.131307屏榮高中電機與電子群-簡章v1
	03.131307屏榮高中餐飲管理科-簡章v2
	04.131307屏榮高中多媒體設計科-簡章v2
	05.131307屏榮高中應用日語科-簡章v1
	06.131307屏榮高中幼兒保育科-簡章v1

	宜蘭區
	宜蘭區-合併(複審後修正)_compressed
	01.020409頭城家商家政群(美容科、流服科)-簡章v1.pdf
	02.020409頭城家商觀光事業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03.020409頭城家商餐飲管理科-簡章v1
	04.020409頭城家商幼兒保育科-簡章v1
	05.020409頭城家商表藝科-簡章v1

	花蓮區
	花蓮區-合併(複審後修正)_compressed
	01.150309玉里高中資料處理科簡章v1.pdf
	02.150309玉里高中觀光事業科-簡章v1
	03.150309玉里高中電子商務科-簡章v1
	04.150309玉里高中時尚造型科-簡章(複審後修正)v1
	05.150401花蓮高農農場經營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6.150401花蓮高農園藝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7.150401花蓮高農森林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8.150401花蓮高農食品加工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9.150401花蓮高農畜產保健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0.150401花蓮高農土木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1.150401花蓮高農生物產業機電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2.150401花蓮高農餐飲管理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3.150404花蓮高工機械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4.150404花蓮高工汽車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5.150404花蓮高工資訊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6.150404花蓮高工電子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7.150404花蓮高工電機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8.150404花蓮高工建築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19.150404花蓮高工化工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20.150404花蓮高工機電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21.150404花蓮高工製圖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22.150405花蓮高商會計事務科-簡章(審查後修正)
	23.150405花蓮高商資料處理科-簡章v1
	24.150405花蓮高商多媒體設計科-簡章v1
	25.150405花蓮高商應用英語科-簡章v1
	26.151410上騰工商飛機修護科-簡章v1

	台東區
	台東區-合併(複審後修正)_compressed
	01.140404國立關山工商餐旅群簡章(複審後修正).pdf
	02.140404國立關山工商冷凍空調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3.140404國立關山工商建築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4.140404國立關山工商資處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05.140404國立關山工商工藝科簡章(複審後修正)

	基北區(新北市)
	新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調整順序
	附錄一、二
	群招生說明01-興華高中
	群招生說明02-中山工商
	群招生說明03-屏榮高中
	群招生說明04-頭城家商
	群招生說明05-關山工商
	附表




